
「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」 

(還石於河)削灘方式討論會議紀錄 

一、 會議開始：109年 03 月 12日 18時 00分 

二、 主持人：謝局長明昌      記錄：林政瑜 

三、 出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簽到單） 

四、 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五、 現場討論意見： 

(一) TIMOLAN河岸邊建議採坡度 1:4辦理修坡，得依現況調整。原則坡腳

既有大石頭不動，修坡遇 50公分以上大石頭得往坡腳堆，另粒徑小

的塊石可供本工程使用。 

(二) 楊佳寧博士建議，削灘時大石頭可往河裡放，其餘參雜土泥的小石頭

建議先在 TIMOLAN空地上用機具做粗篩、水洗後再還石，避免溪水濁

度升高，水體必須沉澱後再引回河道中。 

(三) 施作削灘時，以機具不下水為原則，建議以挖土機長臂可及之範圍進

行施作。 

(四) 削灘範圍自鱉棲息地往下游至編號 5椰子樹前，擇適當位置辦理。 

(五) 削灘時需避開保全樹種，土坡以順接之方式辦理。 

六、 散會：109年 03月 18日 15時 0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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